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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林业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林业资源监测院、河南省林业生态建设发展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春平、周三强、张全来、姚现玉、索延星、侯洁、刘继平、田雷芳、韩中海、

张琳、姚峰、陈颖、刘亚丽、冷冰、黄琳、孙晓林、孔冬艳、宋春静、王雪颖、刘晓辉、李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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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湿地保护小区设立、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湿地保护小区管护等相关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湿地保护小区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Y/T  3353  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建标  196   湿地保护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湿地保护小区 

为了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设定的，由县级以上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面积较小的，具

有较高生态价值和保护价值的，以湿地为主的特定区域。 

4 湿地保护小区设立 

4.1 设立条件 

湿地保护小区设立应具备以下条件： 

—— 湿地率原则上不低于 60%，总面积原则上不低于 8公顷； 

—— 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或管理权等权属清晰，相关利益群体不持异议； 

—— 有明确的保护管理主体； 

—— 位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

自然保护地范围之外，不与上述区域交叉重叠； 

—— 位于生态区位比较重要的区域，湿地生态系统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生物多样性、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科学研究、科普宣教等方面具有一定价值。 

4.2 调查评估 

4.2.1 湿地资源调查 

在拟设立湿地保护小区的区域，实地调查湿地资源状况。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湿地类型、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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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水文要素（水源补给状况、水质）、野生动物（动物种类、分布及生境状况、数量状况）、植被（群

落组成、结构）、植物种类（区系成分、优势种、特有种、稀有种)等。 

4.2.2 自然环境调查 

包括地质、地形、地貌、土壤、气象、水文与水质、土地利用、灾害等。 

4.2.3 社会经济调查 

包括行政建制及区划、居民点、人口与民族构成、文化教育、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当地群众对自然保

护的态度等。 

4.2.4 评估 

根据湿地保护小区本底资源调查，确定主要保护对象，评估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价值和建设湿地保

护小区的意义，分析湿地保护小区建设存在的实际困难，提出湿地保护小区的建设方案和保障措施。湿

地保护小区的主要保护对象应属于下列之一或若干项： 

—— 较重要的湿地生态区位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 

—— 国家或地方重点保护或其他有保护价值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 

—— 具有重要水源涵养、调蓄洪水等生态功能的湿地； 

—— 较典型的湿地景观或重要科学文化、历史人文价值的湿地。 

4.3 确定范围 

根据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湿地类型的独特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地域单元的相对独立

性，以及明显地形标志物等确定湿地保护小区范围。 

湿地保护小区边界划定应考虑主要保护对象分布区域、地形特征、与周边区域斑块之间的边缘效应、

管理上的可行性、与周边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关系等因素。 

4.4 命名方式 

湿地保护小区应按照县（市、区）＋湿地名＋湿地保护小区命名。 

4.5 编制方案 

设立湿地保护小区应编制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方案，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方案提纲见附录 A。 

5 湿地保护小区建设 

5.1 基础设施建设 

湿地保护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内容与规模应符合建标 196中的规定。 

湿地保护小区应设置永久性区碑、界桩。区碑、界桩设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 湿地保护小区主要入口处应树立区碑，正面标示保护小区的名称、批建单位、批建时间、设

置单位等信息。区碑背面简要介绍保护小区的概况，包括位置、面积与范围、提示、警告等

信息。 

—— 湿地保护小区边界主要拐点处应设置界桩，人类活动较频繁的地区适当加密。界桩上应书写

湿地保护小区名称及编号。 

5.2 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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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湿地生态系统修复 

针对正在退化或已遭到破坏的湿地生态系统，应根据湿地特点及退化与破坏程度，提出恢复、修复

或重建措施。主要采取退塘还湿、围堰蓄水、疏浚清淤、自然岸线修复、种植水生植物、清除有害生物、

水系连通、控制水位、生态补水、污染控制、水质改善、水体富营养化治理等措施进行修复或重建。具

体按照 LY/T 3353 中的规定执行。 

5.2.2 湿地种群恢复 

湿地种群恢复应以保护好现有资源为前提，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原

则。按照自然规律改善生境条件、扩大栖息地范围，增殖物种资源，扩大野外种群数量。主要采取封禁、

栖息地修复、种群增殖放归等措施。 

5.3 监测 

5.3.1监测对象与内容 

湿地保护小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主要保护对象进行监测。存在明显干扰的湿地保护小区应对干扰因

素实施监测。 

监测内容包括湿地类型和面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应满足以下要求： 

—— 湿地类型和面积监测。对湿地保护小区的湿地类型、面积、分布及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 生物多样性监测。对湿地保护小区的生境质量和物种的种类、数量、分布及动态变化情况进

行监测；对湿地有害生物进行监测。 

—— 生态环境监测。对湿地保护小区的气候、土壤、水文、水质、污染情况、水体富营养状态等

指标进行监测。 

5.3.2监测方法 

监测位置与范围应针对被监测对象的特点、分布状况，根据监测数据代表性、监测便利性、人员及

设备条件等因素来确定。 

监测频率应根据实际需要或各项监测因子特点确定，监测时间和方法宜相对一致。 

监测形式应根据监测对象、监测内容采用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视频监测、人工监测等，构建天

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 

5.3.3监测设施设备 

根据不同监测内容设置监测设施，购置必要的监测设备。监测设施设备按照建标 196 中的规定执

行。 

5.4 科普宣教 

采取标牌宣传、巡回宣传、展览宣传、媒介宣传、网络宣传、大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开设自然学

校、湿地课堂等形式，积极招募湿地科普宣教志愿者，发动公众广泛参与。 

根据不同科普宣教方式和规模设置相应的设施设备。包括科普宣教基础设施、宣传标牌、宣传材料、

宣教设备等。 

5.5 合理利用 

湿地保护小区合理利用应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合理利用项目与湿地景观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相协调，

不破坏原有自然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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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开展符合湿地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充分发挥湿地资

源特色，兼顾观景、游览、休憩、保健、物质生产、净化水质等多种功能，并与当地相关产业规划相衔

接，进行主题定位，适当安排必要的基础设施。 

6 湿地保护小区管护 

6.1 管护主体 

湿地保护小区应明确管护主体，负责落实日常管理、巡护检查、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职责，与相

关利益方进行协调沟通。 

6.2 制度建设 

湿地保护小区应建立健全日常管理、社区共建、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以保障湿地保护小区的健康

发展。 

6.3 日常管护 

湿地保护小区管理机构应根据范围大小、管护难易程度、主要保护对象的分布特点，安排人员进行

巡护。 

湿地保护小区管理机构应采取措施，积极防治有害生物、疫源疫病和外来入侵物种，严防火灾。 

湿地保护小区管理机构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湿地保护小区内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违

法行为。 

6.4 物种及生境保护 

湿地保护小区应以珍稀濒危动植物、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省级重点保护动植物、地区特有动植物

及其生境保护为重点，以就地保护为主，对危害其生存、生长、繁衍的各种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与

控制措施。 

根据湿地保护小区现状对湿地水系、水资源、自然岸线、栖息地等采取保护措施。 

6.5 档案管理 

湿地保护小区档案包括设立、管理、科研、监测等过程中的各种文件、材料、影像资料等。湿地保

护小区管理机构应加强各类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达到档案资料完整、准确，档案使用安全、有效

的要求。 

6.6 社区共建 

探索设立湿地保护小区管护公益岗位，鼓励和争取当地社区群众参与湿地保护小区的管护工作。 

探索成立社区共管委员会，结合乡村振兴规划，定期组织开展社区培训，设立湿地自然课堂。 

帮助和指导湿地保护小区周边的居民逐步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开辟新的生产生活渠道，减轻对保护

小区资源的依赖和人为干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湿地保护小区可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科研活动，提高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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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方案提纲 

A.1 总论 

A.1.1 建设背景 

A.1.2 项目概况 

A.1.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A.2 湿地保护小区基本情况 

A.2.1 自然地理概况 

A.2.2 社会经济状况 

A.3 湿地资源现状与生态系统评价 

A.3.1 湿地资源现状 

A.3.2 生态系统评价 

A.3.3 存在问题与对策 

A.4 建设必要性与可行性 

A.4.1 建设必要性 

A.4.2 建设可行性 

A.5 总体布局 

A.5.1 保护小区范围 

A.5.2 保护对象 

A.5.3 指导思想 

A.5.4 建设原则 

A.5.5 编制依据 

A.5.6 建设期限 

A.5.7 建设目标 

A.6 湿地保护小区建设 

A.6.1 基础设施建设 

A.6.2 生态修复 

A.6.3 监测 

A.6.4 科普宣教 

A.6.5 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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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湿地保护小区管护 

A.7.1 管护主体 

A.7.2 制度建设 

A.7.3 日常管护 

A.7.4 物种及生境保护 

A.7.5 档案管理 

A.7.6 社区共建 

A.8 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A.8.1 投资估算 

A.8.2 效益分析 

A.9 保障措施 

A.9.1 组织保障 

A.9.2 管理保障 

A.9.3 资金保障 

A.9.4 技术保障 

A.10 附表 

附表1 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附表2 土地权属统计表 

附表3 建设投资估算表 

附表4 野生植物名录 

附表5 野生动物名录 

A.11 附图 

图1 位置示意图 

图2 四至范围图 

图3 湿地资源现状图 

图4 保护对象分布图 

图5 建设方案布局图 

注： 本附录确定了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方案编写提纲，编制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内容进行调整。 

 


